
经济学以“斯密教条”和生产要素学说为基础研究总

供需平衡的非科学性，论证了财政、信贷分配在经济

总量平衡中起决定作用，重新考察了财政平衡、信贷

平衡、物资平衡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总供给和总需

求平衡的相互关系，较详尽地阐述了我国 不能实行赤

字财政政策的理由。巫克飞在题为《储蓄、投资与社

会总供需平衡研究》 的论文中，通过对社会技术经济

可能积累率、目标积累率、可行目标积累率和最优积

累率的界说，阐明了积累的经济界限、积累的经济计

划目标和最优选择；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不同主体

的储蓄与投资行为，并对其作实证性研究；从总量和

结构角度考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问题，提出克服其

总量膨胀和结构失衡的财政金融对策；从货币角度研

究社会总供需及其平衡并提出了计量经济学模型。经

过国内知名专家审阅，认为他们的研究具有探索和开

拓性，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

平，对于当前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，具有参考

价值， （厦门大学财金系供稿）

国 库 券 发行 国务院发布

《中华人民 共和国1988年国库券条例》

本刊讯 最近.国务院发出1988《关 于发布<中

华人民共和国1988年国库券条例>的通知》，通知说，

1988年国库券发行数额为90亿元，其中，单位 购买35

亿元，个人购买55亿元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中

央各部门的购买任务由财政部下达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1988年国库券条例

第一条  为了适当集中各方面的财力，进行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，确定发行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库券。

第二条  国库券的发行对象是：国营企业、集体

企业、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；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

事业单位；城乡人民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，

第三条  国库券发行任务，采取合 理分 配的办

法.对单位，按预算外资金或集体企业税后留利的一

定比例分配任购任务；对城乡人民个人，一般按其收入

的一定比例分配认购任务，对国家分配的认购任务，

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期完成。

第四条  国库券发行的数额由国务院确定，并从

当年 1月 1 日开始发行。交款期限：单位交款于 6 月

30日结束，个人交款于 9 月30日结束，

第五条  国库券的利率：单位购买的国 库券，年

息定为 6 %；个人购买的国库券，年息定为10% ，

国库券计息，一律从当年 7 月 1 日算起，提前交

款的不贴息，

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广泛的宣传，有关

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国库券的发行工作，

现将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1988年国库

券条例》 全文刊登如下：

国库券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，不计复利，

第六条  国库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，票面额分

为 5 元、10元、50元和100元四种，单位购买的和个人

购买在1000元以上的，发给国库券收据.可以 记名，

可以挂失；个人购买在1000元以下的，发给国库券，

第七条  国库券本金的偿还期定为 3 年.在发行

后的第四年一次偿还本息，

第八条  国库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事宜，由中国

人民银行组织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

行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及其所属机构办理。

第九条  发行国库券筹集的资金，由国务院根据

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平衡的需要，统一安排使用，

第十条  国库券可以转让，但不 得作 为货币流

通，国库券转让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，

第十一条  国库券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，

第十二条  伪造国库券或破坏国库券信用者，依

法惩处，

第十三条 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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